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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008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权转让意向书》的签署，旨在表达意向各方股权转让和受让的意愿及初步商洽

的结果。具体投资事宜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或评估结果等作进一步协商谈判，分别签署正

式协议，并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九章的相关规定，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实施。

2

、最终合作情况目前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拟通过本公司或下属企业（简称

"

受

让方

"

）受让上海量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

上海量彩

"

或

"

目标公司

1"

）的控股权，本公司

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与上海量彩股东黄义清等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简称

"

意向书

1"

）。

2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本公司或下属企业（简称

"

受让方

"

）受让上海好炫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简称

"

上海好炫

"

或

"

目标公司

2"

）的控股权，本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与上海好

炫股东曹晓波等签署了《股权转让意向书》（简称

"

意向书

2"

）。

上述投资具体事宜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或评估结果等作进一步协商谈判，分别签署

正式协议，并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后方可生效实施。

上述对外投资将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况。

二、交易对方介绍

1

、上海量彩的股东为下列两名自然人（统称

"

转让方

1"

）：

黄义清，男，身份证号码

3501251978********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竺海燕，女，身份证号码

3623021975********

，住所：江西省德兴市泗洲镇

2

、上海好炫的股东为下列五名自然人（统称

"

转让方

2"

）：

黄义清，男，身份证号码

3501251978********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竺海燕，女，身份证号码

3623021975********

，住所：江西省德兴市泗洲镇

杨敏，女，身份证号码

2201021979********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

张阳，男，身份证号码

2102021982********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

曹晓波，男，身份证号码

3426231980********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

上海量彩与上海好炫存在共同股东黄义清、竺海燕，互为关联方。

转让方

1

及其授权代表、转让方

2

及其授权代表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上海量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

2012

年

5

月

30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宜山路

700

号

83

幢

法定代表人：张秀兵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从事信息科技、电子科技、计算机技术、计算机网络科技、通讯科技、计算机智

能化、通讯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数

码产品的销售，电子商务。

上海量彩是一家专业彩票销售服务公司，主要从事彩票的批发业务。该公司拥有一支具

备专业彩票行业背景的运营团队，与国家福彩、体彩等相关单位保持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其彩票无纸化技术处于业内领先水平。

上海量彩

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3

年末， 总资产

11,500.60

万元， 净资产

2,440.35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

086.5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438.1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以经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目前，上海量彩的股权结构如下：

黄义清持有

50%

的股权，竺海燕持有

50%

的股权。

2

、上海好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

2010

年

11

月

28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康桥镇康桥东路

1

号

3

幢

法定代表人：曹晓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 从事信息科技、电子科技、计算机技术、网络科技、通讯科技、智能化领域内的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网络综合布线，通讯工程，网络工程，计算机安装、

维修，计算机系统集成。

上海好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彩票软件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专业从事彩票

软件的技术开发、营销、咨询等服务，拥有丰富的彩票行业经验和多项软件技术知识产权。该

公司旗下的相关彩票软件，在国内足彩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上海好炫

2013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3

年末，总资产

872.43

万元，净资产

415.25

万元，

201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83.09

万

元，实现净利润

380.01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具体以经审计后的数据为准。

目前，上海好炫的股权结构如下：

黄义清持有

44.88%

的股权，竺海燕持有

22%

的股权，杨敏持有

12.32%

的股权，张阳持有

12%

的股权，曹晓波持有

8.8%

的股权。

四、收购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1

、意向书

1

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

1

：自然人 黄义清、竺海燕

受让方：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或下属企业

（

1

）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为上海量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具体的转让股权比例有待双方进一步

协商确定。转让方

1

同意，如该等股权转让涉及原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则转让方

1

无条件

放弃该优先购买权。

（

2

）转让方式

①

在本意向书签署后，转让方

1

同意受让方及受让方聘请的第三方机构（包括审计机构、

评估机构及律师事务所）立即开展审计、评估及尽职调查工作（如涉及目标公司

1

关联方，尽职

调查范围需包括对目标公司

1

关联方的必要调查），转让方

1

将积极配合受让方开展前述工作。

②

股权转让的对价根据审计、评估结果由转让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③

转让方

1

与受让方同意， 有关本意向书所述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其他未尽相

关事宜，除本意向书作出约定外，由双方另行协商或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约定。

（

3

）转让方

1

与受让方的声明及承诺

①

转让方

1

承诺，在本意向书签署后，未经受让方同意，转让方

1

不得以任何方式就其所持

有的上海量彩股权出让或者上海量彩资产出让事宜与任何第三方再行协商或者谈判，同时转

让方

1

不得单方终止本意向书所述股权转让。如转让方

1

违反前述承诺，则转让方

1

应向受让方

支付人民币

100

万元的违约金。

②

转让方

1

将及时、全面、准确、真实地向受让方（包括受让方聘请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上

海量彩的信息和资料，以利于受让方更全面地了解上海量彩相关情况。

③

转让方

1

承诺，转让方

1

持有的目标公司

1

股权不存在质押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况。转让

方

1

保证目标公司

1

为依照相关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具有按其营业执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

需的全部有效的政府批文、证件和许可。转让方

1

承诺上海量彩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所负

的一切未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债务，由转让方

1

承担；有关行政、司法部门对目标公司

1

在此次

股权转让完成之前所发生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通知、命令、裁定、判决、决定所确定的义

务，均由转让方

1

承担。

④

转让方

1

承诺，如通过尽职调查发现转让方

1

的关联公司存在与目标公司

1

类似的业务，

出于避免同业竞争考虑，若受让方愿意继续收购转让方

1

关联公司的股权，则转让方

1

将同意

转让其关联公司的股权。

⑤

转让方

1

与受让方均拥有订立和履行本意向书所需的权利， 并保证本意向书能够对双

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签订和履行本意向书已经获得一切必需的授权，双方在本意向书上

签字的代表已经获得授权签署本意向书，并具有法律约束力。

（

4

）其他

①

本意向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意向书内容予以修

改或补充。

②

在受让方尽职调查期间， 如受让方对尽职调查结果不满意或转让方

1

提供的资料存在

虚假、误导信息或存在重大疏漏，受让方有权单方终止本意向书。

2

、意向书

2

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

2

：自然人 黄义清、竺海燕、杨敏、张阳、曹晓波

受让方：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或下属企业

（

1

）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为上海好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控股权，具体的转让方及其对应的转让股权比

例有待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 转让方

2

同意， 如该等股权转让涉及原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事

项，则转让方

2

无条件放弃该优先购买权。

（

2

）转让方式

①

在本意向书签署后，转让方

2

同意受让方及受让方聘请的第三方机构（包括审计机构、

评估机构及律师事务所）立即开展目标公司

2

的审计、评估及尽职调查工作（如涉及目标公司

2

关联方，尽职调查范围需包括对目标公司

2

关联方的必要调查），转让方

2

将积极配合受让方开

展前述工作。

②

股权转让的对价根据审计、评估结果由转让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③

转让方

2

与受让方同意，有关本意向书所述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其他未尽相

关事宜，除本意向书作出约定外，由双方另行协商或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约定。

（

3

）转让方

2

与受让方的声明及承诺

①

转让方

2

承诺，在本意向书签署后，未经受让方同意，转让方

2

不得以任何方式就其所持

有的上海好炫股权出让或者上海好炫资产出让事宜与任何第三方再行协商或者谈判，同时转

让方

2

不得单方终止本意向书所述股权转让。

②

转让方

2

将及时、全面、准确、真实地向受让方（包括受让方聘请的第三方机构）提供上

海好炫的信息和资料，以利于受让方更全面地了解上海好炫相关情况。

③

转让方

2

承诺，目标公司

2

股权不存在质押等限制股权转让的情况。转让方

2

保证目标公

司

2

为依照相关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 具有按其营业执照进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

的政府批文、证件和许可。转让方

2

承诺上海好炫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所负的一切未在审

计报告中披露的债务，由转让方

2

承担；有关行政、司法部门对目标公司

2

被此次股权转让完成

之前所存在的行为所作出的任何提议、通知、命令、裁定、判决、决定所确定的义务，均由转让

方

2

承担。

④

转让方

2

承诺，如通过尽职调查发现转让方

2

的关联公司存在与目标公司

2

类似的业务，

出于避免同业竞争考虑，若受让方愿意继续收购转让方

2

关联公司的股权，则转让方

2

将同意

转让其关联公司的股权。

⑤

转让方

2

与受让方均拥有订立和履行本意向书所需的权利， 并保证本意向书能够对双

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签订和履行本意向书已经获得一切必需的授权，双方在本意向书上

签字的代表已经获得授权签署本意向书，并具有法律约束力。

（

4

）其他

①

本意向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意向书内容予以修

改或补充。

②

在受让方尽职调查期间， 如受让方对尽职调查结果不满意或转让方

2

提供的资料存在

虚假、误导信息或存在重大疏漏，受让方有权单方终止本意向书。

五、本次投资意向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投资活动若能成功实施，本公司将涉足移动互联网彩票业务，有利于公司在日益

丰富的移动互联应用领域抢占市场份额，实现交易各方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促进公司

移动互联相关业务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

六、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意向性协议，是基于交易各方合作意愿的约定，投资活动具体实施过

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根据后续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关于上海量彩的《股权转让意向书》；

2

、关于上海好炫的《股权转让意向书》。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１

、

２００５２１

证券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６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４５８

，

８３５

股，占总股本

０．１９１０％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美菱电器”）股改方案为：

根据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美菱电器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其所持非流通股份的上

市流通权，以其所持有的股份向

Ａ

股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美菱电

器

１０

股

Ａ

股流通股获得

１．５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对价安排执行完毕后，美菱电器非流通股股东

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因为股权分置改革主要是解决

Ａ

股市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这一特殊历史问题，故在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美菱电器

Ｂ

股股东不获得对价安排。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虹集团”）、合肥美菱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菱集团”）共同承诺：美菱电器

在规定的时间内公告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的年度报告， 年度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

留意见，同时，美菱电器

２００６

年较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平均净利润的增长率、

２００７

年较

２００６

年净

利润增长率、

２００８

年较

２００７

年净利润增长率为正，且平均不低于

３０％

（以该期间美菱电器的年

度审计报告为准）， 如出现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形，四川长虹、长虹集团和美菱集团将追加

对价安排。追加对价数量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

Ａ

股流通股股份每

１０

股追加

１

股，追加执行对价安排的股数为

１５

，

１５３

，

０３４

股，四川长虹承担其中的

５

，

５２５

，

９８５

股，长虹集

团承担其中的

４

，

６４８

，

２９７

股，美菱集团承担其中的

４

，

９７８

，

７５２

股。

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美菱集团承诺如下：

截至美菱电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安排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前， 如果存在部分非

流通股股东未明确表示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或非流通股股东由于所持股份存在权

属争议、质押、冻结情况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或非流通股股东由于未办理完毕股份过户手

续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等情况，美菱集团同意为部分股东先行代为垫付对价。

代为垫付后，美菱集团代为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美菱

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者取得美菱集团的同意。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上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

日经美菱电器

２００７

年度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大

会会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作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合肥城东电冰箱配件有限责任公司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减

持其持有的股票。

２

江阴市桐岐五金电器厂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减

持其持有的股票。

３

合肥皖大真空镀膜厂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减

持其持有的股票。

４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法定承诺

履行完毕。在对应的股改限售期内未减

持其持有的股票。

注：公司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股东严格遵守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管理办法》有关锁定期的相关规定：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

者转让；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在前项规定期满后，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

内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得超过百分之十。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委托了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在上述限售期内对其所持原非流通股份进行锁定， 本公司非流通股

股东在对应的限售期内没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股份。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

，

４５８

，

８３５

股，占总股本

０．１９１０％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１

合肥城东电冰箱

配件有限责任公

司

２０８

，

４０５ ２０８

，

４０５ ０．３０８７％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２７３％ ０

２

江阴市桐岐五金

电器厂

１０４

，

２０１ １０４

，

２０１ ０．１５４３％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３６％ ０

３

合肥皖大真空镀

膜厂

１０４

，

２０２ １０４

，

２０２ ０．１５４３％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３６％ ０

４

徽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１

，

０４２

，

０２７ １

，

０４２

，

０２７ １．５４３２％ ０．１４９６％ ０．１３６５％ ０

合 计

１

，

４５８

，

８３５ １

，

４５８

，

８３５ ２．１６０５％ ０．２０９５％ ０．１９１０％ ０

注：限售股股东持股数量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数据为准。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７

，

５２３

，

５４４ ８．８４％ －１

，

４５８

，

８３５ ６６

，

０６４

，

７０９ ８．６５％

１

、国家持股

－ － － － －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６

，

５７１

，

８１２ ７．４０％ － ５６

，

５７１

，

８１２ ７．４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８

，

７５８

，

２５６ １．１５％ －１

，

４５８

，

８３５ ７

，

２９９

，

４２１ ０．９６％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８

，

６３４

，

０７１ １．１３％ －１

，

４５８

，

８３５ ７

，

１７５

，

２３６ ０．９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２４

，

１８５ ０．０２％ － １２４

，

１８５ ０．０２％

４

、外资持股

－ － － － －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５

、高管持股

２

，

１９３

，

４７６ ０．２９％ － ２

，

１９３

，

４７６ ０．２９％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９６

，

２１５

，

６６１ ９１．１６％ １

，

４５８

，

８３５ ６９７

，

６７４

，

４９６ ９１．３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３

，

６８２

，

４８０ ６９．８８％ １

，

４５８

，

８３５ ５３５

，

１４１

，

３１５ ７０．０７％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１６２

，

５３３

，

１８１ ２１．２８％ － １６２

，

５３３

，

１８１ ２１．２８％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 － － －

４

、其他

－ － － － －

三、股份总数

７６３

，

７３９

，

２０５ １００．００％ － ７６３

，

７３９

，

２０５ １００．００％

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至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的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说明如下：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

４

名限售股股东先后向美菱集

团偿还了股权分置改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共计

２６２

，

５７６

股，占公

司总股本

０．０３４４％

。同时，根据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收到的美菱集团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无偿划转有关问题的

批复》文件，将美菱集团持有的公司

８．３１％

的国有股权，计

３

，

４３５．９３８４

万股（含尚未收回的在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中代其他暂不流通股东垫付的

３３６．０３２９

万股）， 无偿划转给合肥兴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泰控股”）持有。因此，美菱集团收到的代垫股份及分配权益将无偿

划转给兴泰控股。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方案》等相关

规定， 同时也为了增强投资者信心， 以其激励基金和自有资金通过公开市场购买本公司股

票， 前述事项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９

月

７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进行了详细的披

露。同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等规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增持的股份进行了锁定。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

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含送股）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当时总

股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１

合肥城东电冰

箱配件有限责

任公司

０ ０％ ０ － ２０８

，

４０５ ０．０２７３％

注

１

２

江阴市桐岐五

金电器厂

０ ０％ ０ － １０４

，

２０１ ０．０１３６％

注

２

３

合肥皖大真空

镀膜厂

０ ０％ ０ － １０４

，

２０２ ０．０１３６％

注

３

４

徽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 １

，

０４２

，

０２７ ０．１３６５％

注

４

合计

０ ０％ ０ － １

，

４５８

，

８３５ ０．１９１０％ －

注

１

： 股改实施日该部分股份原股东合肥城东冰配厂持有公司

１７０

，

７７５

股， 前述股份经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为

２４５

，

９１６

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合肥城东电冰箱配

件有限责任公司从原股东合肥城东冰配厂受让了股份

２４５

，

９１６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合肥城东电冰箱配件

有限责任公司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３７

，

５１１

股。

本次其申请解禁

２０８

，

４０５

股。

注

２

：股改实施日该部分股份原股东江阴市家用电器配件厂持有公司

８５

，

３８７

股，前述股

份经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为

１２２

，

９５７

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江阴市桐岐五

金电器厂从原股东江阴市家用电器配件厂受让了股份

１２２

，

９５７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江阴市桐岐五金电器

厂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１８

，

７５６

股。 本次其申请

解禁

１０４

，

２０１

股。

注

３

： 股改实施日该部分股份原股东肥东真空镀膜厂持有公司

８５

，

３８７

股， 前述股份经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送股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后变为

１２２

，

９５８

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合肥皖大真空镀膜

厂从原股东肥东真空镀膜厂受让了股份

１２２

，

９５８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让登记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合肥皖大真空镀膜厂偿还股权分置改

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１８

，

７５６

股。本次其申请解禁

１０４

，

２０２

股。

注

４

：股改实施日该部分股份原股东合肥科技银行持有公司

８５３

，

８７５

股，前述股份经实施

２０１０

年送股后变为

１

，

０２４

，

６５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从原股东合肥科技银

行受让股份

１

，

０２４

，

６５０

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转

让登记手续，随后，经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资本公积转增后其股份变为

１

，

２２９

，

５８０

股。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还股权分置改革中美菱集团代其垫付的对价股份及其分配权益

１８７

，

５５３

股。本次其申请解禁

１

，

０４２

，

０２７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

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东

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

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２５ １２

，

５４３

，

５５９ ３．０６％

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３ ７４

，

０７４

，

０２０ １７．９１％

３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

９ ２

，

７８３

，

３４２ ０．６７２９％

４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４ ２９

，

１２７

，

５７２ ７．０４１７％

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７ ９３

，

３８５

，

２００ １４．６７％

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５ ６０７

，

８４６ ０．０９５５％

７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４ １

，

１３８

，

２０５ ０．１４９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规则；

２

、上述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３

、上述股东出售所持有股票不涉及外商投资管理程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

实质性障碍。

因此，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认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东电冰箱配件有限责

任公司、江阴市桐岐五金电器厂、合肥皖大真空镀膜厂

４

名限售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限售股

份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

日起已经具备了上市流通的资格。

七、其他事项

１

、垫付对价偿还情况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１１

月

２８

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共

４

名限售流通股股东合肥皖大真

空镀膜厂、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肥城东电冰箱配件有限责任公司、江阴市桐岐五金电

器厂分别委托本公司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申请办理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垫付股份偿还事宜，该

４

名限售流通股股东可申请其所持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

况

□

是

√

否；

４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５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八、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4-003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2014

年

2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

事会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过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建设银行

及中国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申请各种本外币信

贷业务总额为

62,500

万元；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以下简称

"

中国银行

"

）申请

各种本外币信贷业务总额为

40,000

万元。 本次向建设银行及中国银行申请的授信有效期为

2

年。在上述有效期内，公司可以在不超过以上授信额度范围内，循环办理相应业务。公司董事

会授权董事长周志江先生在授信额度内发生的具体借款和担保事项的相关法律文本上签

章。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湖州久立穿孔有限公司、湖州久立管件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公告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4-004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控股子公司湖州久立穿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穿孔公司

"

）、湖州久立管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管件公司

"

）的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情况分别如下：

（

1

）被担保人：穿孔公司

担保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担保额度：不超过

4,1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担保

担保期限：

24

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

2

）被担保人：管件公司

担保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担保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担保

担保期限：

24

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2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等相关规定等有关规定，该等担保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1

）穿孔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毛家桥村；法定代表人：董易淼；注册资本：

1,

150

万元；公司持有穿孔公司股份比例

97.05%

。经营范围：不锈圆钢热轧穿孔、金属材料（除稀

贵金属及加工材）、不锈钢棒、丝、管、带、板材加工、销售，仪器仪表、通讯设备、自动化设备及

配件、建筑用小五金、日用百货销售。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穿孔公司资产总额

165,635,196.35

元， 净资产

108,815,882.66

元；

2012

年度实现净利润

3,615,936.71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审计

]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穿孔公司资产总额

149,276,961.33

元， 净资产

112,872,934.46

元；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

4,057,051.80

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

（

2

）管件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久立不锈钢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李郑周；注册

资本：

6000

万元；公司持有管件公司股份比例

100%

。经营范围：金属结构、有色金属合金、不锈

钢管件（含管配件、法兰、压力管道元件）、其他建筑与安全金属制品的制造、销售；货物进出

口。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管件公司资产总额

109,879,927.25

元， 净资产

64,548,994.66

元；

2012

年度实现净利润

3,642,656.35

元

[

以上数据业经审计

]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管件公司资产总额

100,234,066.00

元， 净资产

69,488,680.70

元；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

4,939,686.04

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

1

）被担保人：穿孔公司

担保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担保额度：不超过

4,1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担保

担保期限：

24

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

2

）被担保人：管件公司

担保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市分行

担保额度：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担保

担保期限：

24

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穿孔公司、管件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支持该公司对外融资，满足其日常经

营需要。穿孔公司、管件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上市公司整体利

益。

穿孔公司、管件公司对本公司提供的担保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截至

2014

年

2

月

19

日，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

23,830.29

万元，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2,275.24

万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

23,830.29

万元，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2,275.24

万

元，占公司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42%

，除此以外，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其他

任何形式的对外担保。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授权事宜

在为穿孔公司、管件公司提供担保发生具体担保事项时，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

构等相关单位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８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０９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新农”）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披露

了《关于一致行动人签署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对陈俊海先生、王坚能先生、杨华林先生、

关明阳先生、郭立新先生、王军先生、刘超先生七人签署《

＜

一致行动协议

＞

之解除协议》后公

司是否存在实际控制人认定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前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归属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俊海先生、董事王坚能先生、董事杨华林先生（已离任）、董事关

明阳先生、董事郭立新先生，监事会主席王军先生、监事刘超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新疆成农

远大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成农投资”）的投资股东，间接持有金新农股票。上述

七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各方同意对成农投资、金新农的相关重大事

项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自陈俊海先生、王坚能先生、杨华林先生、关明阳先生、郭立新先生、王军先生、刘超先生

七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止，陈俊海先生、王坚能先生、

杨华林先生、关明阳先生、郭立新先生、王军先生、刘超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为金新农的共同

实际控制人。在此期间，金新农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二、一致行动协议解除后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归属

（一）成农投资实际控制权的归属

截止公告日，成农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１００

，

７４３

，

６１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４５％

，系公

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成农投资的工商资料、合伙协议，以及与相关方的沟通，公司认为成农投

资无实际控制人，理由如下：

１

、根据成农投资合伙协议，成农投资各个合伙人的出资比例比较分散，除陈俊海持股比

例为

３１．９９３０％

外，其他合伙人持有的出资份额均不超过

１０％

，合伙人之间均不存在一致行动

关系，任一合伙人均不能单独实际控制成农投资。

２

、虽然陈俊海先生作为成农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可以对成农投资进行日常经营管理，但

是根据成农投资合伙协议，合伙人会议为成农投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决定本企业的全部重

大事项、或者合伙人会议认为有必要进行决策的与本企业有关的任何事项。合伙企业的下列

事项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１

）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

２

）改变合伙企业的经

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

３

）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

４

）转让或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

产权和其他产权；（

５

）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６

）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

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此外，成农投资合伙协议亦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

致同意，可以决议将其除名：（

１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本企业造成损失；（

２

）执行合伙事务

时有不正当行为。经过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更换其他符合条件的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

事务。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成农投资目前的股权结构比较分散，单个合伙人均无法单独对成农

投资形成控制。

（二）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归属

截至公告日， 上述

７

人直接持有和通过控股股东成农投资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表：

序号 姓名

直接持股数

量（万股）

间接持股数量

（万股）

直接

＋

间接持

股比例（

％

）

备注

１

陈俊海

０ ３

，

２２３．０９０５ ２２．８５８８

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成农远大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间接持有

２

王坚能

０ ５３７．１１４６ ３．８０９３

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成农远大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间接持有

３

杨华林

０ ３３６．４２３２ ２．３８６０

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成农远大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间接持有

４

关明阳

０ ６３４．６６４６ ４．５０１２

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成农远大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间接持有

５

郭立新

０ ５５４．８２７３ ３．９３４９

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成农远大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间接持有

６

王 军

０ ７３９．１３５８ ５．２４２１

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成农远大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间接持有

７

刘 超

０ ４９４．９５３４ ３．５１０３

通过控股股东新疆成农远大股权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间接持有

合计

０ ６５２０．２０９４ ４６．２４２６

说明：截至目前，除公司控股股东成农投资持有金新农股份超过

５％

以外，无其他直接或

间接持股超过

５％

的股东。

截至目前， 公司单个直接持股股东及间接持股股东持有权益的比例均未超过公司股本

总额的

３０％

， 且公司所有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的情形或将导致产生一致行动的情形，亦

未通过协议、公司章程或者其他任何安排产生一致行动的情形；因此，公司任何股东均无法

单独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金新农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无法通过实际支

配的股份单独决定公司重大事项。

根据上述情况，经公司审慎判断，自陈俊海先生、王坚能先生、杨华林先生、关明阳先生、

郭立新先生、王军先生、刘超先生签署《

＜

一致行动协议

＞

之解除协议》之日起，金新农不存在

实际控制人。金新农的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三、其他事项特别提示

关于此事项，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将分别发表独立意见， 因需各自履行核查和审批程序， 公司将在后续进行披

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６８

证券简称：武汉控股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４

—

０１１

号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会议地点：武汉市武昌区友谊大道特

８

号长江隧道公司管理大楼公司二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２７

，

２１２

，

１９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０．２１

（三）大会由公司董事长王贤兵先生主持，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会议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董事何愿

平、独立董事韩世坤因事请假；公司在任监事

５

人，出席

５

人；代理董事会秘书凃立俊出席会

议。公司高管刘宁、孙丽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４２７

，

２１２

，

１９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２７

，

２１２

，

１９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４２７

，

２１２

，

１９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２７

，

２１２

，

１９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２７

，

２１２

，

１９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２７

，

２１２

，

１９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关于公司续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支付

其报酬的议案

４２７

，

２１２

，

１９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关于公司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支付

其报酬的议案

４２７

，

２１２

，

１９２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黄鹤律师事务所朱兆雍律师、胡志雄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武汉控股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002147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2014－006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接到本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首创证券

"

）的通知：

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原保荐代表人张红军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履行本公司的持

续督导职责， 首创证券自

2014

年

2

月

17

日起委派保荐代表人马起华先生接替张红军先生承

担本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本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杨奇先生和马起华先

生。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

的规定，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期已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届满，但因本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首创证券将继续对本公司募集资金相关事项履行持

续督导工作。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九日

附件：马起华个人简历

马起华：现任首创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投资银行业务一部总经理，法学硕士，保荐代表

人、律师，投资银行立项评审委员会委员，具有五年以上投资银行业务从业经验，参与或主

持了佳力科技

IPO

项目、莫高股份增发项目、万丰奥威重大资产重组及公司债项目。

股票代码：

002099

股票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

2014-017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1

月

6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2

），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1

月

6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因公司大股东正在筹划重大事项，公司

股票已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

2013

年

11

月

20

日、

2013

年

11

月

27

日、

2013

年

12

月

11

日、

2013

年

12

月

18

日、

2013

年

12

月

25

日、

2014

年

1

月

2

日、

2014

年

1

月

9

日、

2014

年

1

月

16

日、

2014

年

1

月

23

日、

2014

年

2

月

13

日披露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3-

044

、

2013-045

、

2013-046

、

2013-049

、

2013-051

、

2013-052

、

2014-001

、

2014-002

、

2014-003

、

2014-

005

、

2014-014

），并于

2013

年

12

月

4

日和

2014

年

1

月

30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暨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3-047

） 和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延期复牌暨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13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各中介机

构对相关事项正在进行尽职调查、审计和评估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

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至少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关于该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直至发布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公告

后复牌，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4-025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本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30

日开市起以重大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向交易所申请了公司股票停

牌。相关公告见

2014

年

1

月

30

日、

2

月

13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重大事项停牌公告》、《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确定拟披露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计划于

2014

年

3

月

20

日前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和报告书。逾期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的，公司将

根据重组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

申请未获同意的

,

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03

月

20

日恢复交易

,

并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

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公告

,

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

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公司预计将在停牌期满前五

个交易日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披露文件。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002632

证券简称：道明光学 公告编号：

2014-008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道

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道明投资

"

）、持股

5%

以上股东永康市知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知源科技

"

）（上述两个股东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智雄共同控制的企业，系关联

股东）的通知，道明投资及知源科技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进行了质

押，现将股权质押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道明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13,860,000

股质押给华能贵诚信托有

限公司，并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

深圳公司

"

）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股权质押期限自

2014

年

2

月

18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登深圳公

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不能转让。

知源科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5,000,000

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支行，并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在中登深圳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股权质押期

限自

2014

年

2

月

18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登深圳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该股份

不能转让。

截至本公告日，道明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62,4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5%

；知源

科技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10,53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9%

；道明投资本次办理股权质押

登记手续股份总数为

13,860,000

股， 占道明投资所持公司股份的

22.21%

， 占公司总股本的

9.99%

，道明投资累计已质押股份

25,860,000

股，占道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41.44%

，占

公司总股本的

18.65%

；知源科技本次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股份总数为

5,000,000

股，占知源

科技所持公司股份的

47.48%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1%

；此外，道明投资的关联股东吕笑梅（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胡智雄之配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386,600

股已质押给财通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23.83%

，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

，质押期限自

2013

年

10

月

28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登深圳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公司控股股东道明投资及其关联

股东知源科技和吕笑梅所持有的处于质押状态的公司股份合计为

32,246,600

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

23.25%

。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2

月

19

日


